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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市人民政府
淄政字E2020〕 99号

淄博市人民政府

关于统筹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的意见

各区县人民政府 ,高新区、经济开发区、文昌湖区管委会 ,市政府各

部门,各有关单位 ,各大企业,各高等院校 :

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改革完善社

会救助制度的意见》(中 办发E2020〕 18号 )和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

于统筹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的指导意见》(鲁政字E2019|221号 )以

及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、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山东省贯

彻〈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〉若干措施》(鲁 办发电

E2020〕 143号 )要求,坚持
“
兜底线、织密网、建机制

”
原则,统 筹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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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社会救助资源 ,改 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,加 快构建党委领导、政

府负责、民政牵头、部门协同、社会参与、制度健全、政策衔接、系统

集成、兜底有力的综合救助格局 ,经 市委、市政府研究,现提出如下

意见。

-、统筹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。全面梳理现有低保、特困、

医疗、教育、就业、住房、司法、慈善、受灾、临时救助等救助政策 ,加

快推进系统集成 ,全面构建以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

基本生活救助为基础 ,以 教育救助、医疗救助、住房救助、就业救

助、法律援助等专项救助为支撑 ,以 受灾人员救助、临时救助等急

难救助为辅助 ,以 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救助为补充的社会救

助制度体系。(牵 头单位 :市 民政局 ,责任单位 :市扶贫办、市总工

会、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市残联、市教育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应急局、

市医保局 )

二、完善主动发现、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机制。加快由
“
人

找政策
”
向
“
政策找人

”
转变 ,按照

“
镇不漏村、村不漏户、户不漏人、

人不漏项
”
原则 ,定 期开展摸底排查 ,早发现、早救助。医疗保障、

残联、扶贫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定期向民政部门推送疑似困

难人员名单 ,及 时将符合条件的纳入救助范围。健全分类认定办

法 ,将救助对象梳理细分为城乡低保对象、特困供养人员、建档立

卡贫困对象、受灾急难群众、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、残疾人、持

续支出型特殊困难家庭人员、困难老人妇女儿童、涉案涉法困难群

众、
“
三留守
”
人员等类型,实 施精准认定、分类管理、因人施救 ,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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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社会救助服务精准、及时、全覆盖。(牵 头单位 :市 民政局 ,责任

单位 :市扶贫办、市法院、市检察院、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市残联、市教

育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

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应急局、市医保局 )

三、夯实基本生活救助制度。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,坚持与

全省低保标准相协调、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原则 ,按照

上年度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5—35%和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

出 35—45%的 比例 ,动 态调整城乡低保标准,实现稳步可持续增

长 ,力 争
“
十四五
”
末实现全市城乡低保标准统一。健全特困人员

供养制度 ,将特困救助供养覆盖的未成年人年龄从 16周 岁延长至

18周 岁。按照不低于城市低保标准 1.5倍、农村低保标准 1.3倍

的要求,落实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。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机

构 3年 改造工程 ,到 2022年年底全市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 55%,

失能、半失能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保持在 60%以 上。(牵 头单位 :

市民政局 ,责任单位 :市财政局 )

四、健全医疗、教育、住房、就业等专项救助制度。健全医疗救

助制度。严格落实重大疾病救助政策 ,对贫困群体住院费用按规

定进行救助 ,修订完善《淄博市城乡医疗救助办法》。积极推广
“
齐

惠保
”
等普惠型补充医疗险,有效解决群众看病难、看病贵问题。

加快探索建立特殊群体、特定疾病医药费豁免制度。健全教育救

助制度。按照《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对特殊困

难家庭人员救助的意见》(淄 政办字E2020〕 21号 )规定 ,对特殊困

难家庭在校生,所有就学费用免除或予以补助。在此基础上,对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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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阶段学生发放生活补助。健全住房救助制度。完善住房救助管

理工作细则。健全公租房管理使用办法 ,优 先保障城镇住房救助

对象 ;对农村困难群众及时进行房屋鉴定、改造。健全就业救助制

度。持续开展
“
春风行动

”
,帮 助有就业意愿的困难群众实现就业。

按规定落实税费减免、创业补贴等政策 ,及 时将重点人群纳入就业

救助范围,确保零就业家庭实现动态
“
清零
”
。积极开展法律援助、

司法救助、取暖救助、困难职工救助、农村贫困妇女
“
两癌
”
救助 ,持

续开展
“
牵手关爱活动

”“
希望小屋

”“
春蕾计划

”
等关爱服务。鼓励

为特殊困难群体购买意外伤害保险。(牵 头单位 :市 医保局、市卫

生健康委、市教育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,

责任单位 :市法院、市检察院、市总工会、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市残联、

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淄博银保监分局、市税

务局 )

五、完善急难临时救助制度。建立意外伤害事故和 自然灾害

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 ,对 意外伤害事故伤亡人员家庭和受灾

人员实施应急救助、过渡期生活救助和临时生活困难救助。将困

难群众急难救助纳入突发公共事件相关应急预案 ,明 确应急期社

会救助政策措施和紧急救助程序。对于患重特大疾病和因子女自

负教育费用负担过重的支出型救助对象 ,分别按照城市低保月标

准的 3— 12倍 、3—6倍予以临时救助。镇 (街道 )设立 5万 元以上

临时救助储各金 ,对 于急难型情况 ,24小 时内先行救助。对于重

大生活困难的,可
“
一事一议

”
适度提高临时救助标准。做好流浪

乞讨人员救助安置工作 ,对来源地、户籍地明确的,由 来源地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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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籍地的区县政府妥善安置。(牵头单位 :市 民政局、市应急局 ,责

任单位 :市教育局、市公安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应急局、

市医保局 )

六、完善提升特殊困难家庭人员长效救助机制。在落实淄政

办字E2020|21号 文件基础上 ,对 于生活来源不稳定、持续支出型

特殊困难家庭人员进行精细分类管理 ,建立专门救助台账和数据

库 ,实行一户一案、一人一册
“
建档立卡

”
,保障各项救助、照料护理

政策落实落细。(牵 头单位 :市 民政局 ,责任单位 :市残联、市教育

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医保局、市大数据局 )

七、健全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救助机制。统筹慈善捐赠等社会

资金 ,市级设立
“
淄助你
”
特殊困难家庭救助基金 ,专项用于急难救

助。鼓励引导商业保险、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有序、高效参与社会

救助 ,拓宽救助渠道。引导社会组织、专业社工、志愿者队伍开展

家境调查、人文关怀、心理疏导、资源链接、能力提升、社会融入等

救助服务。(牵头单位 :市民政局 ,责任单位 :市扶贫办、团市委、市

妇联、市残联、市税务局 )

八、大力加强社会救助服务能力建设。建设县、乡、村三级衔

接互通的社会救助工作网络。区县优化配置编制资源 ,整合现有

工作力量 ,组建社会救助综合服务机构 ,做到人岗相符 ;镇 (街道 )

建立社会救助
“
一门受理、协同办理

”
综合服务平台,明 确承担社会

救助工作人员,负 责申请受理、审核审批、资金发放、日常管理等工

作。村(社 区)设立社会救助服务站(点 ),配备协理员,做好政策宣

传、入户核查服务等工作。加快建成社会救助综合管理信息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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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平台,纳 入银行存款、税收、证券、

公积金等居民家庭主要经济财产信息。到
“
十四五
”
末 ,实现全市

所有救助政策、救助对象、救助信息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,社会救

助一证办理、一网通办 ,精准便捷 ,优质高效。(牵 头单位 :市委编

办、市民政局、市大数据局 ,责任单位 :市教育局、市公安局、市财政

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

交通运输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医保

局、人民银行淄博市中心支行、淄博银保监分局、市税务局 )

九、统筹各类社会救助资金。科学编制
“
十四五
”
社会救助资

金规划 ,按照统筹集中、高效精准的原则 ,建立社会救助资金管理

制度 ,统 筹财政资金、社会捐赠资金等各类社会救助资金。依法依

规采取税收优惠、资金奖补、费用减免等手段 ,引 导社会力量参与

社会救助 ,健全完善财政资金为主体、社会捐赠为补充的社会救助

资金来源新格局。逐步制定市、区县社会救助财政事权清单。授

权区县统筹管理各类救助资金 ,确 定救助重点,分 类制定救助标

准 ,优化资金支出结构 ,实现
“
供给侧
”
与
“
需求侧
”
精准对接 ,提高

社会救助资金使用效率。(牵头单位 :市财政局、市民政局 ,责任单

位 :市扶贫办、市总工会、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市残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

市教育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司法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住房城

乡建设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应急局、市统计局、市医保局、市税务

局 )

十、加强社会救助工作组织领导。组建市统筹完善社会救助

工作专班 ,由 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。把统筹完善社会救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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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纳入对区县、市直部门单位绩效评估和重点督查事项。民政

部门会同纪检、财政、审计等部门健全社会救助资金监督检查机

制。建立社会救助对象失信惩戒机制。完善社会救助公开制度 ,

做好社会救助事项公开。建立容错纠错机制 ,对秉持公心、履职尽

责但因客观原因出现失误偏差且能够及时纠正的经办人员依规依

纪依法从轻、减轻处理或免于问责。各区县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

政策措施 ,推 动各项社会救助政策精准高效落地落实。(牵 头单

位 :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民政局 ,责任单位 :市 纪委监委

机关、市委编办、市委老干部局、市扶贫办、市法院、市检察院、市总

工会、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市红十字会、市残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教育

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住

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退

役军人局、市应急局、市审计局、市医保局、市大数据局、市税务局 )

附件 :淄 博市统筹完善社会救助工作专班组成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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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淄博市统筹完善社会救助工作专班组成人员

组 长

副组长

成 员

8  -

:马 晓磊

:王 可杰

:冯 丽萍

王锡良

任书升

张 敏

万 华

陆汉明

宋 玲

于康梅

=莎 锣4-.矽民_—i^

张 亮

闫桂新

何恒斌

张宇海

杨 刚

聂玉彬

王连忠

市委副书记 ,代理市长

副市长

市委副秘书长、市扶贫办主任

市政府办公室一级调研员

市委组织部副部长、编办主任

市法院副院长

市检察院副检察长

市总工会党组书记、常务副主席

团市委副书记

市妇联主席

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、常务副会长

市残联理事长

市发展改革委主任

市教育局局长

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、政委

市民政局局长

市司法局局长

市财政局局长



李 勇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

王 瑛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

李德刚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

魏坤隆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

肖洪涛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

朱 辉 市退役军人局局长

刘 丿巾 市应急局局长

孙英涛 市医保局局长

李向东 市大数据局局长

宓东生 市税务局局长

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 ,王 可杰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,

冯丽萍、王锡良、杨刚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。工作专班作为临时

性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 ,工作任务完成后即行撤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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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 :市 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,市政协办公室,市监委,市 法
院 ,市检察院。
各民主党派市委,市工商联。

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2月 24日
·
印发


